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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 月 1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 月 1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5 月 30 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2025）粤 0114 民初

2205 号）。 

2025 年 6 月 16 日，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25)粤 0114 民初 2205 号民事判决，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5 年 8 月 12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25）粤

01 民终 17688 号，原审案号：（2025）粤 0114 民初 2205 号），将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开庭。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州市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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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欧阳志红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原广州市花都净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志研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 10 月 26 日原被告签订《雅瑶支涌水质一体化设施提升应急项目

(2017-2019)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合同服务项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支涌

下游，拟新增水质一体化处理设施一套(污水处理需求为 1 万吨/日)：承包方式为

被告通过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方式，向原告购买水质一体化处理服务，污水处理

服务费以按经双方确定的达标实际污水处理量与处理单价的乘积确定；污水处理

单价为 2.18 元/立方，处理单价包含现场土建基础，设备安装，污水处理费和污

泥处置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需费用、电费、药剂费、人工、自来水费、

设备使用费、污泥装卸、运输、污泥无害化处理、在线监测设备、24 小时全天

视频监控设备及运营费用、维护保养费用、利润、税金等项目涉及的各项服务内

容的所有费用，合同总价暂定 23871000 元；服务时间暂定三年，合计 1095 日；

付款方式为按月付款；合同还对工期、履约保证金、环境保护、设备及材料供应、

效果要求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进场施工，按期完成服

务项目并达到合同要求，项目从 2018 年 2 月 9 日正式 24 小时运营，出水水质达

到一级 B 标，雅瑶支涌下游水质得到改善。2020 年 1 月 19 日，被告发函《关于

雅瑶支涌一体化设施暂停运行的通知》,要求原告停止运行污水处理项目原告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按被告要求暂时停止运行。该函附件《关于协调水质-体化设施

运行管理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项关于终止合同条件的问题明确“会议明确水质

一体化设施以总服务费达到合同总包干价或三年服务期期满，作为终止合同的条

件”。在暂停期间，原告仍按以前要求每天安排员工检查、保养设施设备，为恢

复运行做好准备；2020 年 8 月 7 日被告向原告书面发函《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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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终止雅瑶支涌水质一体化设施提升应急项目合同的函》，该函说明提前

终止合同是花都区水务局的要求，表述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结清双方已发生的权

利义务。原告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回函，同意被告提出的提前终止合同请求，要

求被告尽快与原告协商终止合同后的结算事宜，组织结算工作并支付剩余运营费

用。 

因被告仅支付到 2019 年 3 月的污水处理费，故合同提前终止后，原告多次

要求被告进行结算，但被告一直拖延。2021 年 5 月 10 日，原告向被告发函《关

于雅瑶支涌水质一体化设施应急项目停止运营的赔偿方案》，该赔偿方案明确实

际运营 709 天按双方考核并确认的服务费结算，按三年未行完天数 386 天乘每天

处理量 10000 立方，合同剩余污水处理量为 3860000 立方。污水处理单价运营成

本为 0.36 元/吨，污水处理单价利润为 1.816 元/吨，合同剩余污水处理量产生的

利润为 3860000 立方乘以单价利润为 1.816 元/吨,剩余利润合计为 7009760 元，

要求被告尽快支付。2021 年 6 月 1 日，原告委托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向

被告发《律师函》，该函明确双方考核并确认自 2019 年 4 月起至 2020 年 1 月停

止运营期间实际污水处理量为 2666420 立方，应付污水处理服务费为 5812795.60

元，被告仅在 2020 年 3 月 12 日支付 50 万元，尚余 5312795.60 元未付，要求被

告在 15 日内支付拖欠的污水处理费本金和违约金。2021 年 6 月 10 日和 7 月 5

日，被告分别复函中伦律师所和原告，表示对服务费支付一直予以重视和关注，

通过书面函件、会议讨论等方式与花都区水务局沟通落实服务费支付事宜，现正

在与水务局积极协调财政资金拨付，保障原告合法利益。2021 年 8 月 12 日被告

再次向原告发函《关于确认雅瑶支涌水质一体化设施提升应急项目应付款的函》，

被告再次确定尚有 5312795.60 元服务费未付，承诺争取在 2021 年内支付。被告

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支付 1500000 元，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支付 2709700 元，尚

拖欠污水处理服务费 1103095.6 元。 

按合同三年未履行完天数 386 天乘每天处理量 10000 立方，合同剩余污水处

理量为 3860000 立方。污水处理单价运营成本为 0.36 元/吨，污水处理单价利润

为 1.816 元/吨，合同剩余污水处理量产生的利润为 3860000 立方乘以单价利润

为 1.816 元/吨，剩余利润合计为 7009760 元。本着公平合理原则，现原告仅要

求被告支付合同剩余利润的 50%，即 3504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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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被告拖欠已结算的污水处理服务费 1103095.6 元，并应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欠付合同未履行剩余利润一半 3504880 元。根据《民法典》和《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现特向法院起诉，请支持原告

的请求。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原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拖欠的污水处理服务费 1103095.6 元及违约金（2021

年6月26日至2022年3月30日的违约金以5312795.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775%

计算为 233682.95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3年 6 月 26 日的违约金以 3812795.6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55%计算为 262628.49 元，2023 年 6 月 27 日至实际支付

完毕拖欠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期间的违约金，以 1103095.6 为基数，按年利率

5.325%计算，暂计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 88994.88 元。以上暂计违约金合计 

585306.32 元）。 

（2）判决被告支付违约赔偿金 3504880 元。 

（3）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以上金额合计 5193281.92 元） 

2、2025 年 3 月 5 日，公司申请诉讼请求变更，变更后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拖欠的污水处理服务费 1,103,095.6元及违约金（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的违约金以 5,812,795.6 元为基数,按利率 6.075%

计算为 10,642.2 元，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的违约金以 5,312,795.6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075%计算为 662,305.5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的违约金以 3,812,795.6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075%计算为 287,471.7 元，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实际支付完毕拖欠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期间的违约金，以

1,103,095.6 为基数,按年利率 6.075%计算,暂计至 2024年12月31 日为 101,713

元。以上暂计违约金合计 1,062,132.4 元） 

（2）判决被告支付补偿款 3,028,053.92 元。 

（3）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以上金额合计 5,193,281.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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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讼请求 

上诉人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粤 0114 民

初 2205 号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违约金的内容，并依法改判；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

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 1103095.6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5812795.6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上浮 50%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计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以 5312795.6 元为基

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自

2020 年 3 月 12 日计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以 3812795.6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自 2022 年 3 月 31

日计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以 1103095.6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自 2023年 6月 27日计至实际实际清

偿之日）； 

二、驳回原告广州市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8153 元，由原告广州市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8076

元，被告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负担 20077 元。 

2025 年 6 月 16 日，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25)粤 0114 民初 2205 号民事判决，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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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对公司财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尽量避免对公司及

投资者造成损失。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所有信息请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粤 0114 民初 2205

号）》 

2、《上诉状》 

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广州市海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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